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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

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環新能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七日，廣州融捷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廣州融捷」）與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環低碳新能源（安

徽）集團有限公司（「中環低碳」）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據此，該協

議訂約方（「訂約方」）擬推進碳峰值行動及促進資源高效利用及綠色低碳發展、發

揮各自優勢及需求，按照中國「碳達峰」及「碳中和」的重要戰略方針，本着優勢互

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共同發展新能源及綠色能源產業。

該協議

該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五年五月七日

訂約方 ： (i) 中環低碳；及

(ii) 廣州融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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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內容 ： 訂約方將以戰略合作形式共同整合各自的科研、技術、

產品、品牌及資源優勢，為新能源及綠色能源產業的發

展增添動力。

中環低碳將發揮其在高效能N型TopCon光伏電池產品、

光伏電站建設、零碳產業運營及綜合能源服務方面的核

心優勢，而廣州融捷將發揮其在儲能及電芯生產製造方

面的先進技術，組成產業投資財團，重點佈局氫能開發

利用、「源、網、荷、儲」零碳產業園區、綜合能源服務

及光儲充一體化建設等高端智慧製造及高新技術領域。

(1) 訂約方將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進國內新能源產業

項目投資，以期共同合作建構「源、網、荷、儲」零

碳產業園區，並實施相關光儲充一體化產業。

(2) 訂約方 及各自 關聯公司 將共享 全球資 訊，優 勢互

補，在 海外市 場銷售及 產業投 資方面進行深 入合

作。

(3) 訂約方將發揮各自技術優勢，開展研發合作，努力

打造世界級的光儲充一體化產品。

合作機制 ： 訂約方將制定合作協調機制，擴大渠道，提高合作成

效。

(1) 建立高管互訪機制：為促進全面戰略合作，訂約方

將安排各自高管定期（暫定每月一次）互訪，就各項

合作事宜（包括技術交流、不同階段的項目、對外合

作）進行溝通交流，並解決合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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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聯絡溝通機制：各訂約方將指定專門聯絡人，

以及時處理新情況及解決訂約方合作過程中出現的

新問題，並有效落實該協議規定的有關事項。

(3) 就重大（或特定）項目而言，將制定該重大（或特定）

項目的資訊交流機制，以便各訂約方進行資訊溝通

與互動。

無約束力及

其他事項

： 該協議僅為訂約方訂立的意向書。該協議訂約方的相關

權利及義務均屬於概括性表述，對訂約方不具有約束

力。

於任何情況下，若在該協議日期後3年內，該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任何項目均未取得實質進展，則該協議連同訂約

方的權利及義務將告終止。

關於廣州融捷之資料

廣州融捷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其中包括）新

能源、顯示技術、教育科技、生物醫藥資源開發及加工、技術創新及金融投資行

業。其中，廣州融捷專門研究及生產「低溫長壽」鋰電池。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廣州融捷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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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目前有五個主要業務分部，即 (i)新能源與工程、採購及施工； (ii)綠色建築

與施工相關業務； (iii)智慧能源管理服務； (iv)健康與保健；及 (v)食品及飲料供應

鏈。董事會相信，該協議中擬定及概述的合作框架將使本集團發揮其在開發及運

營新能源項目方面的經驗及能力。董事會亦相信是次合作可擴大本集團的商機、

擴闊其收入來源及提升其財務業績。因此，董事會認為與廣州融捷的合作將有利

於本集團的未來發展，並將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謹此聲明，並無就該協議作出任何有關本集團溢利的預測或預估。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該協議僅提供本集團與廣州融捷之間的合作框架。

該協議項下擬進行合作的詳細條款受訂約方其後可能不時簽訂的任何最終協議的

條款所限。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另行作出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環新能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余竹雲

香港，二零二五年五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李夢琳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喬曉戈先生及朱玉娟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祥林博士、王文星先生

及周春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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